
  

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4-120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厦门国际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保证

合同》，公司为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技术公司”）之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一系列债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上述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前述担保的全部债务本金为人民币 12,500 万元。 

2、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濮阳

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建设银行濮阳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

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东方雨虹”）之间主合同项下

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

起至河南东方雨虹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前述担保的

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5,200万元。 

3、公司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以下简称“中原银行濮阳分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中原银行濮阳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东方

雨虹之间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 

4、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中山南路支行（以下简称“徽商银行

芜湖中山南路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徽商银行芜湖中山南路



  

支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东方雨

虹”）之间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信

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4,900万元。 

5、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三山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芜湖三山支行”）签署《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建设银行芜湖三山支行

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方雨虹之间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芜湖东方雨虹在该主合同

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3,200 万元。 

6、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城建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芜湖城建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工商银行芜湖城建支行与公

司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方雨虹之间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业务发生、期限届满或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24,000 万元。 

7、公司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以下简称“汉口银行荆门分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汉口银行荆门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东方

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东方雨虹”）之间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

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人民币 8,800万元。 

8、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苏州分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公司为平安银行苏州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

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东方雨虹”）之间主合同项下的一

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从上述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

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

等值人民币 11,000万元。 

9、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咸阳

分行”）签署《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建设银行咸阳分行与公司全资子

公司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东方雨虹”）之间主合同



  

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

之日起至咸阳东方雨虹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前述担

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7,000万元。 

10、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建德

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工商银行建德支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

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东方雨虹”）之间主合同项下

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业务发生、期限届满

或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21,000 万

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

年 5月 13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为

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60 亿元的担

保，其中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200,000万元，对河南东方雨虹的

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50,000万元，对芜湖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10,000

万元，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10,000 万元，对苏州东方雨虹的担

保额度为不超过 70,000 万元，对咸阳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80,000 万

元，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70,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 2024 年 4月 19日、2024年 5月 14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4-062）。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43,409.61 万元，

其中 13，409.61万元为 2024年 4月 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2024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2023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30,000万元为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上海技术公司剩余

可用担保额度为170,000万元；公司对河南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 63,000万元，

其中 33,000 万元为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

保余额，30,000万元为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

担保余额，因此，河南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120,000万元；公司对芜湖

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 38,000万元，均为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

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芜湖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

110,000 万元；公司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 37,000万元，均为 2023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荆门东方雨虹剩

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 110,000 万元；公司对苏州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 20,000

万元，均为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

因此，苏州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50,000 万元；公司对咸阳东方雨虹的

担保余额为 6,000 万元，均为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

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咸阳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 80,000 万元；公

司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 45,000万元，其中 5,000万元为 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40,000万元为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杭州东方雨虹剩余

可用担保额度为 130,000 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55,909.61 万元

（其中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3，

409.61 万元，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

为 30,000 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12,5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157,500

万元；公司对河南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 83,200 万元（其中 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33,000万元，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30,000 万元，本次担保金额

为 20,2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99,800 万元；公司对芜湖东方雨虹的担

保金额为 80,100万元（其中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

生的担保余额为 38,000 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42,1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为 67,900 万元；公司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 45,800 万元（其中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37,000 万元，本

次担保金额为 8,8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101,200万元；公司对苏州东

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 31,000万元（其中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

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20,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11,000万元），剩余

可用担保额度为 39,000 万元；公司对咸阳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 23,000 万元

（其中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6,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17,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63,000 万元；

公司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 66,000万元（其中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5,000 万元，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40,000 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21,0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109,0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07 年 5月 22日； 

2、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大道 5158 号； 

3、法定代表人：李鲁湘； 

4、注册资本：16,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

筑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防腐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高品

质合成橡胶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

滑油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上海技术公司 99.69%的股权，股东游金华持有上海

技术公司 0.31%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上海技术公司资产总额 2,674,576,663.09 元，负

债总额 1,303,650,609.85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2,093,333.34元，流动负债



  

总额 1,131,325,223.45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1,370,926,053.24 元，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82,763,732.99 元，利润总额

161,358,761.18元，净利润 138,749,229.78元。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上海技术公司资产总额 2,594,588,458.28 元，负

债总额 1,137,423,715.51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39,000,000.00元，流动负债

总额 1,137,296,086.12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1,457,164,742.77元，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067,577,162.65 元，利

润总额 91,743,085.56 元，净利润 86,238,689.53 元（2024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

经审计）。上海技术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6级。 

8、上海技术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7 年 6月 8日； 

2、注册地址：濮阳工业园区金濮路 36号； 

3、法定代表人：刘贵启；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

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泥制品制造；

水泥制品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

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机械设备销售；

电气设备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产业用纺织

制成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租

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河南东方雨虹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河南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1,294,024,596.61 元，负

债总额 597,969,722.30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30,079,908.68元，流动负债总



  

额 128,986,446.38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696,054,874.31

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1,567,813,764.14元，利润总额 265,614,884.69 元，

净利润 234,100,096.44 元。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河南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1,739,809,026.00 元，负

债总额 879,837,335.18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85,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

额 512,935,348.88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859,971,690.82

元， 2024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227,639,483.21 元，利润总额

202,255,559.93 元，净利润 163,916,816.51 元（2024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

计）。河南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7 级。 

8、河南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 年 8月 29日； 

2、注册地址：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峨溪路 5号； 

3、法定代表人：吴士玮；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

料及其他相关建筑材料和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承

接防水施工、防腐保温施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服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固定资产租凭业务；含易溶剂

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的无储存批发[闭杯闪点≤60°C]（以上经营

场所不得储存危险化学品，设计其他行政许可的，按照其他相关规定办理。）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芜湖东方雨虹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芜湖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1,142,414,041.83 元，负

债总额 503,560,202.17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27,076,712.33元，流动负债总

额 168,086,539.76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638,853,839.66

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1,241,041,867.54元，利润总额 149,884,735.74 元，

净利润 127,938,191.14 元。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芜湖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1,316,639,491.52 元，负

债总额 627,201,907.11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29,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

额 520,040,889.50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689,437,584.41

元，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87,463,664.89 元，利润总额 59,510,287.94

元，净利润 50,583,744.75 元（2024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芜湖东方雨虹

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7级。 

8、芜湖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名称：荆门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 年 1月 12日； 

2、注册地址：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荆东大道 359号(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 

3、法定代表人：李洋；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

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轻质建筑材料制

造，石灰和石膏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

造，橡胶制品制造，建筑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餐饮管理，住房租赁，租

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办公设备销售，企业管理。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荆门东方雨虹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荆门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763,163,481.49元，负债

总额 539,039,965.84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50,262,739.73 元，流动负债总额

55,401,690.70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224,123,515.65 元，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749,691,584.53元，利润总额 54,510,982.21元，净利润

46,837,925.04元。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荆门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753,996,933.40 元，负债

总额 500,137,858.06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90,000,00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319,142,993.65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253,859,075.34



  

元，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98,299,581.06 元，利润总额 34,878,785.46

元，净利润 29,735,559.69 元（2024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荆门东方雨虹

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8级。 

8、荆门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公司名称：苏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1年 7月 15日； 

2、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大新镇新乐路 2号； 

3、法定代表人：孙让；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铸造用造型材料生产；

水泥制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保温材料销售；

水泥制品销售；防腐材料销售；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砌块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

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研发；涂装

设备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物料搬运装备销售；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持有苏州东方雨

虹 100%的股权，为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苏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604,474,957.08元，负债

总额 455,712,240.96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5,138,611.11 元，流动负债总额

106,558,526.93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148,762,716.12

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727,514,858.40元，利润总额 76,252,312.88 元，净

利润 61,833,002.89 元。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苏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703,985,068.98 元，负债

总额 470,788,209.61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87,500,00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417,780,227.31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233,196,859.37

元，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04,681,672.07 元，利润总额 98,463,853.69



  

元，净利润 84,367,309.92 元（2024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苏州东方雨虹

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8级。 

8、苏州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公司名称：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3 年 10月 16日； 

2、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新型材料产业园雨虹大道 1 号（312 国

道与 107 省道交汇处）； 

3、法定代表人：张东岳； 

4、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建筑防

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

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

服务）。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咸阳东方雨虹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咸阳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606,784,429.16元，负债

总额 221,545,518.78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10,045,833.33 元，流动负债总额

91,707,685.45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385,238,910.38 元，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953,109,511.40元，利润总额 94,328,632.86元，净利润

79,725,257.55元。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咸阳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813,748,695.30 元，负债

总额 375,940,914.38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30,000,00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357,408,914.38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437,807,780.92

元，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82,755,439.71 元，利润总额 61,845,730.05

元，净利润 52,568,870.54 元（2024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咸阳东方雨虹

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8级。 

8、咸阳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公司名称：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 年 9月 14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下涯镇五星路 1号； 

3、法定代表人：鲁家华；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

料及其他相关建筑材料和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承

接防水施工、防腐保温施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

产所需要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

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杭州东方雨虹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杭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1,376,074,149.98 元，负

债总额 744,910,532.62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50,149,745.06元，流动负债总

额 289,789,829.49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631,163,617.36

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1,624,453,678.49元，利润总额 233,152,101.08 元，

净利润 198,716,781.74 元。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杭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1,286,184,236.00 元，负

债总额 545,699,745.61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37,5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

额 541,124,228.89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740,484,490.39

元， 2024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056,439,144.16 元，利润总额

128,516,913.00 元，净利润 109,320,873.03 元（2024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

计）。杭州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 6 级。 

8、杭州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之间的《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担保方式 

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甲方

同意债权期限延展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或补充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3、保证范围及担保金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人民币壹亿贰仟伍佰万元整及利息、违

约金、迟延履行金、赔偿金和乙方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二）公司与建设银行濮阳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1、担保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

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后三年止。（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

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

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3、担保金额 

本最高额保证项下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伍仟贰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

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

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主合

同项下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乙方的任何其他债权的实际形成时间即使超

出债权确定期间，仍然属于本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 



  

（三）公司与中原银行濮阳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

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

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乙方实现债权的

费用和主合同债务人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公司与徽商银行芜湖中山南路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中山南路支行 

1、担保方式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

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

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宣

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4）在保证期间内，

乙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甲方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3、保证范围及担保金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肆仟玖佰万元整的债权本金以及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

利而发生的费用。主合同项下超出主合同签订期间形成或发生的贷款、垫款、利

息、费用或乙方的任何其他债权，仍然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 

（五）公司与建设银行芜湖三山支行之间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三山支行 

1、担保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

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后三年止。（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

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

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3、保证范围及担保金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叁仟贰佰万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

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

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

生的一切费用。主合同项下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乙方的任何其他债权的

实际形成时间即使超出主合同签订期间，仍然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 

（六）公司与工商银行芜湖城建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城建支行 

保证人（乙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

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

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

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

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

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5）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

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贰亿肆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乙方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贵金属价格

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

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七）公司与汉口银行荆门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 

1、担保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为三年，自主合同约定的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算。发生协商变更债务履行期限情形的，以变更后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为保证

期间起算日。乙方依照法律规定及/或主合同约定宣告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

间从各该提前到期日开始起算。 

（2）乙方与债务人就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

借款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主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捌仟捌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1）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及其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2）本合同项下最高额

保证担保的债权确定前，乙方与债务人所签订的形成乙方债权的一系列主合同，

除非各该主合同中明确约定因各该主合同发生的债权不纳入本合同担保范围，否

则，因该等主合同产生的债权，均纳入本合同项下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 

（八）公司与平安银行苏州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甲方（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乙方（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乙方向甲方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且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为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

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3、担保金额及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之和。其中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人民币壹亿壹

仟万元整；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

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

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九）公司与建设银行咸阳分行之间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 

1、担保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

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后三年止。（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



  

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若

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

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3、保证范围及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壹亿柒仟万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

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

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主合同项下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乙方的任何其他债权的实际形

成时间即使超出主合同签订期间，仍然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 

（十）公司与工商银行建德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保证人（乙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

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

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

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

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

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5）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

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贰亿壹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乙方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贵金属价格

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



  

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

担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其中，上海技术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公司持有其 99.69%的股权，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

风险，且上海技术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中，

该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546,047.03 万元，

占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9.24%。其中，公司及全资、

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18,152.39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8.26%；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为 27,894.64 万元，占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98%。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678,647.03

万元，占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3.92%。其中，公司及

全资、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650,752.39万元，占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2.93%；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金额为 27,894.64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98%。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上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

四舍五入造成。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之间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建设银行濮阳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中原银行濮阳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徽商银行芜湖中山南路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建设银行芜湖三山支行之间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6、公司与工商银行芜湖城建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7、公司与汉口银行荆门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8、公司与平安银行苏州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9、公司与建设银行咸阳分行之间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10、公司与工商银行建德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12、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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